河源市人民医院化学品类物资配送服务采购项目需求书
采购咨询编号：CGZX-2026-07-ZWK）

一、项目概况河源市人民医院需进行采购化学品类物资配送服务，以符合医院的使用要求。
二、采购项目内容
1.项目名称：河源市人民医院化学品类物资配送服务采购项目
2.项目预算金额：人民币81932.00元（具体金额以采购人根据实际订购数量进行结算）。
3.采购清单：
	序号
	物资名称
	规格/参数
	单位
	预计采购量
	最高限价单价（元）

	1 
	离子交换树脂再生剂（软水盐）
	氯化钠（ NaCl） 纯度：≥99.5%
水分：≤0.5%
水不溶物：≤0.1%                   钙镁离子含量：≤0.1%
硫酸根离子：≤0.1%                医用级
	公斤
	12300
	3.80 

	2 
	无水乙醇
	含量： ≥99.7%
甲醇（GC）：≤0.05
水分（H2O）：≤0.3
规格：分析纯AR500mL/瓶
	瓶
	1000
	15.50 

	3 
	二甲苯
	含量： ≥99%
苯（C6H6）：≤0.1
水分（H2O）：≤0.03
规格：分析纯AR500mL/瓶
	瓶
	900
	18.00 

	4 
	醋酸稀释溶液
	含量：5%规格：100ml/瓶
	瓶
	45
	15.00 

	5 
	卢戈氏碘溶液
	含量：5%
规格：100ml/瓶
	瓶
	30
	40.00 

	6 
	伊红粉剂（水溶性）
	含量： ≥85%
干燥失量：≤9.0
卤化物（以 Cl 计）：≤2.0
规格：BS25g
	瓶
	1
	90.00 

	7 
	苏木素精
	浅棕色至棕色粉末，10g/瓶
	瓶
	1
	350.00 

	8 
	5-磺基水杨酸-二水
	含量： ≥99%
硫酸盐（SO4）：≤0.1
氯化物（Cl）：≤0.002
规格：分析纯AR100g/瓶
	瓶
	1
	100.00 

	9 
	乙酸钠三水合
	含量： ≥99%
水不溶物：≤0.002
氯化物（Cl）：≤0.001
规格：分析纯AR500g/瓶
	瓶
	1
	16.00 

	10 
	苏丹 Ⅲ
	规格：BS25g/瓶
	瓶
	1
	90.00 

	11 
	聚乙二醇6000
	平均分子质量：5400-7800
PH 值：4-7
规格：进分 500g/瓶
	瓶
	1
	25.00 

	12 
	实验器皿清洗剂
	规格：500g/瓶
	瓶
	1
	100.00 

	13 
	甲醇
	含量： ≥99.5%
水分（H2O）：≤0.1
蒸发残渣：≤0.001
规格：分析纯AR500mL/瓶
	瓶
	2
	11.50 

	14 
	次氯酸钠
	活性氯： ≥5.5
铁（Fe）：≤0.003
砷（As）：≤0.0005
规格：分析纯AR500mL/瓶
	瓶
	2
	15.00 

	15 
	乙醚
	含量： ≥99.5%
水分（H2O）：≤0.2
蒸发残渣：≤0.001
规格：分析纯AR500ML/瓶
	瓶
	1
	195.00 

	16 
	苯酚
	含量： ≥99%
PH 值：4.5-6.0
蒸发残渣：≤0.02
规格：分析纯AR500g/瓶
	瓶
	1
	29.00 

	17 
	氢氧化钠
	含量： ≥96%
硫酸盐（SO4）：≤0.005
氯化物（Cl）：≤0.005
规格：分析纯AR500g/瓶
	瓶
	1
	12.00 

	18 
	对甲苯磺酸
	含量： ≥99%
硫酸盐（SO4）：≤0.01
氯化物（Cl）：≤0.01
规格：分析纯AR100g/瓶  一水合物
	瓶
	1
	42.00 

	19 
	甲酸
	F809712-色谱纯100ml
	瓶
	1
	230

	20 
	乙腈
	A800362－色谱纯1L
	瓶
	1
	140

	21 
	三氟乙酸
	T818781-色谱纯100ml
	瓶
	1
	145


三、质量要求
1.中标人所提供的产品均为正规厂家生产的全新、合格以上、无侵权货物，符合国家有关质量、包装标准具有良好的耐腐蚀性、耐磨性和强度。有使用有效期的货物其剩余有效期不少于标注有效期的60%。
2.中标人所提供的产品应符合国家规定的规格和尺寸，以确保使用过程中的顺利对接。同时，结构稳固、紧密，能承受一定的外力作用，保证使用安全。
3.中标人提供的货物应包括原厂配置的产品技术资料、使用说明书、出厂合格证，中标人不得擅自变更供应商品（含商标、名称、产地、包装、规格和重量等）。
4.中标人保证供应货物有包装，货物的包装完整清洁（无损、无污、无皱），如包装不整齐，已拆封的商品，采购人有权拒收，由此所产生的全部费用由中标人自行承担。
5.采购人发现供货货物出现损坏（包括表面损坏）或出现水渍、串味、受潮等导致货物性质改变的，中标人必须无条件退货或更换货物，由此所产生的全部费用由中标人自行承担。
6.中标人保证供应货物质量应符合国家环保要求，不含有毒有害物质，不对环境造成污染，抗菌抗过敏，在使用过程中不会造成任何不良反应风险，如因中标人供货质量造成中毒、人员伤亡的事件，所有法律责任及经济赔偿均由中标人负全责及赔付。 
7.如因市场流通问题或因商品停产确实需要变更品牌、规格的，中标人应先书面向采购人提出申请，经采购人审核同意后方可变更。
四、商务要求
1.服务期限：自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二年，即   年 月 日   年 月 日如服务期满，合同自动终止或合同期内采购金额达到合同总额，合同自动终止（以先到者为准）。
2.服务地点：采购人指定地点。
3.付款方式
1）按月结算，每月的结算金额=成交单价×每月的实际供货数量
2）中标人每月月底前须将有效发票送至采购人总务科仓库，采购人每月核定货款后在30个工作日内以银行转账方式拨付给中标人。中标人应在付款前向采购人提供足额有效的发票，中标人未提供足额有效发票的，采购人有权拒绝付款并不承担任何逾期付款的法律责任。中标人未按约定向采购人提供结算资料的，采购人可以拒绝支付货款。中标人延迟提供结算资料的，付款时间相应顺延。如中标人提交的结算资料不符合约定，采购人有权将资料退回，由此导致货款延迟支付的采购人不承担违约责任。
[bookmark: _GoBack]4.履约保证金：收取合同款的3%。中标人在合同签订后7个工作日内，中标人向采购人提交金额为合同款的3%的履约保证金，中标人向采购人以转账方式或者金融机构、担保机构出具的保函形式提交，如履约保证金是以保函的形式提交，则保函有效期至少到合同期满后三个月。如中标人发生违约行为，相应罚款在履约保证金中扣除。开户行账号：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源分行44200101040004263，合同期满后在中标人无违约情况后20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履约保证金。
5.配送要求
1）中标人必须配备1—2人负责本项目，保证项目顺利实施，按采购人的订购计划在一周内将符合规定的货物运抵交货地点，同时提供清单。
2）中标人按合同向采购人供货时，必须按照规定将货物送达采购人指定库房，并由科室指定管理人员和总务科仓库管理员验收并签字确认后，方视为送达。凡直接送到非采购人指定库房的，科室指定管理人员和总务科仓库管理员采购人一律不予认可，拒付所有货款。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均由中标人承担。
3）因供货货物在运输过程中损坏属于中标人责任，中标人应自行承担货物毁损、灭失的风险，由此所产生的全部费用由中标人自行承担。
6.验收
1）采购人对不符合质量、有效期、包装和数量未达到要求的货物，采购人有权拒绝接收，中标人应对不符合采购人要求的货物无条件及时进行免费更换，不得影响采购人使用。
2）采购人验收按国家有关规定、规范、行业标准对中标人供应货物进行验收。
3）中标人必须为采购人提供有关商品三证。
4）货物到达采购人现场后，采购人有权委托相关质检单位进行抽样检测，抽样检测费用由中标人承担。
7.售后服务
1）中标人提供的产品必须是原厂原装正规品牌的合格产品，符合国家及行业的相关规定以及招标文件承诺，如不符合要求，限期更换符合要求的新产品，否则采购人将无条件退货，终止合同，所产生的一切损失均由中标人承担。
2）清单所指的国标产品，如不符合采购人使用的，采购人有权要求中标人更换回适合采购人使用的产品。
3）中标人负责产品出厂到用户指定地点过程中的贮存和运输，并承担相关费用。
8.违约责任及赔偿
1）中标人交付的货物不符合合同及采购人要求的，采购人有权拒收，并且中标人应向采购人支付合同总额5%的违约金，该违约金不足以弥补采购人损失的，以采购人实际损失为赔偿标准。中标人重新交付货物所需的时间，视为逾期的时间，逾期后果按下述第2款规定处理。
2）中标人未按本合同约定时间向采购人提供货物并安装调试完成的，每逾期一天，中标人应按合同总额的3‰向采购人支付违约金，逾期超过十五天的，采购人有权解除本合同，中标人应按合同总额的20％向采购人支付违约金，该违约金不足以弥补采购人损失的，以采购人实际损失为赔偿标准。
3）中标人未按合同及采购人要求足额向采购人提供货物的，中标人应在次日内补足，中标人在次日内无法补足的，采购人有权解除本合同，中标人应按合同总额的20％向采购人支付违约金，该违约金不足以弥补采购人损失的，以采购人实际损失为赔偿标准。
4）除采购人事先书面同意外，中标人不得部分或全部转让其应履行的合同项上的义务，否则，采购人有权解除本合同（合同自解除通知发出之日起即解除），中标人应向采购人支付合同总额20%的违约金，该违约金不足以弥补采购人损失的，以采购人实际损失为赔偿标准。
5）中标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造成己方或其他第三方人身、财产等损失，由中标人自行承担一切责任。采购人因此承担责任的，有权向中标人追偿和要求赔偿损失。
6）因中标人违约，导致采购人通过诉讼途径解决纠纷的，中标人应承担采购人因此支付的一切费用，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、诉讼费、执行费、交通费等。
7）中标人基于本合同的规定应向采购人支付的违约金及赔偿，采购人有权直接从未支付给中标人的款项中抵扣，若不足以抵扣的，中标人应在采购人通知之日起10天内向采购人付清。
8）其他违约责任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处理。
五、争端的解决
合同执行过程中发生的任何争议，如双方不能通过友好协商解决，任何一方均可向采购人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
六、不可抗力
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原因不能履行合同时，应在不可抗力事件结束后1日内向对方通报，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，在取得有关机构的不可抗力证明或双方谅解确认后，允许延期履行或修订合同，并根据情况可部分或全部免于承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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